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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
承辦人：約用人員 徐稚喬
電話：04-22289111#70207
電子信箱：hbtcm02329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石岡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0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衛保字第115005704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活動簡章1份，公文文號:141150057044 下載網址：https:／／annexf.hbtc.

gov.tw?C=pf1nYS 下載，驗證碼為JQE297。 (387140000I_1150057044_ATTACH1.
pdf)

主旨：本局辦理「鏡頭下的溫柔-尋找遺忘裡的愛」失智微記錄

攝影徵稿活動，敬請貴單位協助轉知並鼓勵踴躍參加，並

惠予協助運用 LED 跑馬燈推播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提升社會大眾對失智症議題的認識，本局辦理旨揭活

動，以照片搭配文字記錄失智者與家屬的日常生活，藉此

呈現真實故事，喚起社會理解與關懷，共同推動失智友善

環境。

二、旨揭活動簡述如下：

(一)參賽對象：

１、學生組：滿18歲凡就讀於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專院校

（含研究所）之在學學生（含應屆畢業生），不限國

籍，均可報名參加。未滿18歲之學生須由監護人簽署

「法定代理人同意書」並上傳同意書始得參賽。

２、成人組：凡年滿 18歲以上之社會大眾，均可參加。

(二)徵稿期間：預計115年5月22日開始辦理（實際日期依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AR1150006052

■■■■■■民政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5/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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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為準）。

(三)投稿方式：前往「失智微記錄攝影徵稿活動」官網頁面

(網址：https://dementia-care-photo-ctx.web.app

/)。

１、上傳個人作品（文字和照片）與聯絡資訊。

２、每位參賽者需同意本活動著作授權與隱私聲明。

(四)徵稿類型與規格：採「攝影+文字」呈現，分為學生組及

社會組，各組至少收集50件作品，一張照片搭配至少

500-800字故事說明。

(五)評選機制：邀請失智、媒體傳播類專業評審團隊至少2人

進行評選，評選標準包括主題契合度與議題共鳴感

(40%)、內容深度（20%）、藝術與創意（30%）、數位影

響力（10%）。

(六)獎勵辦法：

１、項目一-學生組：特優1萬元(1名)、優等6,000元(2

名)、佳作3,000元(3名)。

２、項目二-成人組：特優1萬元(1名)、優等6,000元(2

名) 、佳作3,000元(3名)。

(七)成果露出：將得獎作品公布於本局臉書官方帳號 。

三、請協助推廣旨揭活動，跑馬燈內容如下：

(一)播放內容：「115年臺中市「鏡頭下的溫柔-尋找遺忘裡

的愛」失智攝影徵稿活動開跑！用照片搭配文字記錄失

智者與家人的感人故事，喚起社會理解與關懷。總獎金6

萬2,000元，活動至8月17日止，詳情請於網路搜尋關鍵

字「失智攝影」。」。

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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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宣傳時間自即日起至115年8月17日止，請惠予協助發布

活動訊息，擴大宣傳活動效益，用創作為失智者發聲，

共築失智友善的未來。

四、檢附活動簡章1份。如有問題，請洽本局委託執行單位（雷

科斯股份有限公司，林小姐，電話：(02)2297-0109分機

16）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(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除外)、臺中市各區公所、臺中市各區衛
生所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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